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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作为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恩贝”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

相关规定，就康恩贝对控股子公司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

康科技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交易概述 

健康科技公司主要通过国内各大电商平台销售“康恩贝”、“宝芝林”、“养营

堂”三大品牌系列产品，销售模式主要包括 B2C（自营店铺直销）、B2B（寄售、

渠道销售）和线上经销商模式，近年来发展趋势良好。根据国家有关中医药和大

健康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未来健康产品市场的发展趋势，公司明确要积极利用现有

的生产、研发、品牌和营销等资源，加快布局发展大健康产品业务，除了不断创

新研发新产品丰富原有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和眼健康产品系列以外，公司也在

择机开拓新的大健康产品品类产品和市场。健康科技公司拟增加注册资本 2,500

万元，由原股东按持股比例认缴，增资完成后，健康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为 5,500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 80%、胡北持股 12.3333%、高晶持股 4.3333%、胡晓丹持

股 3.3333%。 

健康科技公司股东胡北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职务，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胡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住址：杭州市拱墅区白马公寓******，

身份证号：330103198710******。现任健康科技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公

司董事、副总裁；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06316606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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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3 年 03 月 04 日 

经营期限：自 2013 年 03 月 04 日至 2063 年 03 月 03 日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胡北 

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马涧镇工业园 A 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主营业务：健康产品的研发及技术咨询，化妆品、日用品、食品及一、二类

医疗器械等的销售。 

目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 80.0000 

2 胡北 370.00 12.3333 

3 高晶 130.00 4.3333 

4 胡晓丹 100.00 3.3333 

合计 3,000.00 100.00 

2019 年及 2020 年 1-2 月，健康科技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 月 29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428.94 13,079.14 

负债总额 7,077.13 5,079.29 

所有者权益总额 8,351.81 7,999.85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393.93 7,049.65 

项目 2020 年 1-2 月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5,586.30 27,234.37 

营业成本 3,500.05 15,083.98 

利润总额 351.96 2,018.97 

净利润 351.96 1,786.54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协议之甲方）、胡北（协议之乙方）、高晶（协议之丙方）和胡晓丹（协

议之丁方）以及健康科技公司（协议之标的公司）签署了对健康科技公司的增资

协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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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的公司此次增加注册资本 2,500 万元，由甲方、乙方、丙方和丁方按

持股比例认缴，其中甲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4,800 万元认缴标的公司本次新增的注

册资本 2,000 万元，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740 万元认缴标的公司本次新增的注册

资本 308.34 万元，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260 万元认缴标的公司本次新增的注册

资本 108.34 万元，丁方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 万元认缴标的公司本次新增的注册

资本 83.32 万元。 

2、本次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3,000 万元增加至 5,500 万元，

股权结构保持不变，仍然为：甲方持股比例 80.00%，乙方持股比例 12.3333%，

丙方持股比例 4.3333%，丁方持股比例 3.3333%。 

3、各方同意，增资款分二期实缴到位：第一期 3,000 万元即增资款总额的

50%将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前实缴到位（其中由甲方缴纳 2,400 万元，由乙方缴

纳 370 万元，由丙方缴纳 130 万元，由丁方缴纳 100 万元），第二期即剩余 3,000

万元将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实缴到位（其中由甲方缴纳 2,400 万元，由乙方

缴纳 370 万元，由丙方缴纳 130 万元，由丁方缴纳 100 万元）。 

（二）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于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生效： 

1、协议经甲方、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乙方、丙方及丁方本人签字； 

2、甲方权力机构做出决议批准本次增资协议事项的有关议案。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强健康科技公司的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加快推进大健

康产业的布局，推动健康科技公司高质量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增资资金系公司使用自有（筹）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后，健康科技公司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

发生变更。 

（二）本次增资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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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还需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健康科技公司后续运营

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等方面的一般企业经营风险。公司将完善其法人治

理结构，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明确子公司的经营策略，建立完善的

内部控制和有效的控制监督机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和市场变化为标准，积极

防范和应对上述风险。 

六、交易性质 

本次增资事项的交易方之一胡北先生为健康科技公司的股东，同时在公司担

任董事、副总裁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增

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七、其他事项 

由于 2019 年 5 月公司（乙方）收购健康科技公司 80%股权时，与转让方康

恩贝集团金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有《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期

限为 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三个年度，三年的预测盈利金额为：2019 年度

预测净利润数为人民币 11,324,006.96 元（包含 2019 年 1-2 月已实现的-902,993.04

元），2020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为人民币 12,069,000 元，2021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为

人民币 12,792,000 元，若健康科技公司在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的

盈利补偿期间内，任何一年按会计年度累计年度内的实际净利润数少于相应累计

年度内预测净利润数的，甲方将以现金方式补偿乙方，补偿金额参照如下公式：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人

民币 12,200 万元×80%-甲方已经补偿乙方的现金金额。 

上述公式中的预测净利润、实际净利润均指标的公司的预测净利润、实际净

利润。 

为公平合理反映本次增资后从新增资金层面对健康科技公司盈利可能带来

的影响，经公司与康恩贝集团金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协商，同意按不低于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的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水平，根据增资资金到位的时间（到位当

月起）、金额按照增资金额的年化 5%的收益率调整增加计入补偿期内的 2020 年

和 2021 年度的盈利预测数，作为调整后的相应年度的盈利补偿基准数。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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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将签订《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八、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康恩贝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联董事胡季强先生、胡北先生回避表决。 

康恩贝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独立意见。 

因胡北先生除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职务外，还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康恩贝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在累计计算 12 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时，需要

将公司与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一并计入。本次增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56.5 亿元的 0.5%，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因

公司从 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2 月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1.92 亿元（含日常关联交

易金额 1.24 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在各方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形成的，符合市场交易原则，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浙商证券对本次康恩贝增资浙江康恩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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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秦日东                  苏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